
編號 應徵者姓名

01 黃○屏

10 王○嫻

13 江○餘

06 陳○婕 備取3

備註：

一、錄取人員應於接獲出缺學校通知後，於111年10月17日(星期一)12時前

    至該校完成報到程序，未於時限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，職缺由備取人

    員依序遞補。

二、備取人員如30日內未接獲出缺學校通知遞補，其備取資格視為失效。

備取2

彰化縣111年第4次學務創新人員甄選錄取名冊

出缺學校：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(學務處)

正取：1人

錄取順序

正取

備取1


